
洪发改价发〔⒛”〕71号

关于调整优化城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

阶梯价格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

泗洪中裕燃气有限公司、泗洪沃金燃气有限公司:

根据 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藤实为民办实事调整优化城镇居

民燃气阶梯气价政策的通知》(苏发改价格发 〔2Ⅱ 1〕 %3号 )、
市发展改革委《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为民办实事调整

优化城镇居民燃气阶梯气价政策的通知》(宿发改价格发〔2∞ 1〕

158号 )要求,经县政府同意,现就调整优化城区居民用管道天

然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-、 调整城区居民用天然气阶梯气量

(一 )提高阶梯气量。4人 (含 )以 下家庭年用气量,一档

气量上限由300立方米扩大为 400立方米,二档气量上限由900

立方米扩大为 1000立方米;超过 1000立方米的为三档气量。
(二 )提高多人口家庭各档气量的增加量。对家庭人口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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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人的用户,可提供与该用气地址对应的有效《居民户口簿》或

《居住证》氵向供气企业报备核增用气量,每增加 1人 ,第一、

二档年用气量均相应增加 80立方米。

(三 )适用范围。实施居民阶梯气价以住宅为单位,一个

房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民户;没有房产证明的,以 当地供气企业

为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位。

(四 )计算周期 。考虑到淡、旺季用气不平衡的实际情况 ,

我县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价按年为周期执行。先按第一阶梯年用

气量、价格执行,户 年用气量累计超过 400立方米部分按第二阶

梯价格执行,超过 1000立方米部分执行第三阶梯价格。执行第

二、第三阶梯价格的同时,燃气公司要以书面、电话、短信等形

式告知用户,提醒用户节约用气。

二、调整后阶梯气价不变

第一阶梯户年用气量不超过 400(含 400)立方米,阶梯气

价为 2。ω元/立方米。

第二阶梯户年用气量在 400-1000(含 1000)立 方米,阶梯

气价为 2.86元 /立方米。

第三阶梯户年用气量在 1000立方米以上,阶梯气价为 3.38

元/立方米。

三、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价格

对各类学校、幼儿园、托育机构、敬老院、养老院、居民住

宅小区和农村社区共用服务设施 (不包括经营性场所 )等执行居

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,用 气价格按第一档与第二档的平均水平

2.” 元/立方米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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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继续对经政府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特

困职工家庭实行优惠减免政策

每户每月免费用气量为 5立方米 (每户每年免费使用ω 立

方米 )。 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特困轵工家庭名单由县民政

部门和总工会按职责分工及时向燃气企业推送 ,燃气企业要定期

向县民政部门、总工会对接更新名单,根据名单主动对用户进行

减免。

五、̌执行时间

自⒛23年 1月 1日 起执行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(一 )调整居民阶梯气量对燃气企业造成的影响,由燃气企

业自行消化,不 向居民用户传导。

(二 )燃气企业要做好抄表结算、价格公示和宣传解释工作 ,

强化内部管理,提升服务质量
’
和水平,切买保障城区天然气市场

供应稳定。

附表:泗洪城区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阶梯价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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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泗洪城区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阶梯价格表

单位:立方米、元/立方米

类别 阶梯 户年用气量 销售价格 备注

民
产

居

用

第一阶梯 户年用气量“00 2.60

对家庭人口超过 4
人的用户,可提供
与该用气地址对
应的有效《居民户
口簿》或 《居住
证》,向供气企业
报备核增用气量,
每增加1人 ,第一、
二档年用气量均
相应增加80立方
米。

第二阶梯
400<户 年用气量
兰1000

2.86

第三阶梯 户年用气量)1000 3.38

执行居民
气价的非
居民用户

不执行阶梯价格,按照第一阶梯
与第二阶梯的平均水平执行。 2.73

指学校教学和学
生生活、3岁 以下
婴幼儿托育服务
机构、敬老院、养
老院、居民住宅小
区和农村社区共
用服务设施 (不包
括经营性场所 )等
执行居民气价的
非居民用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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